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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浙江省档案条例》公布

《浙江省档案条例》已于 2025 年 11 月 26 日经浙江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下面一起来学习。

一、档案机构及其职责

省档案主管部门主管全省档案工作，负责全省档案事业的统筹规

划、组织协调、制度建设和监督指导。设区的市、县（市、区）档案

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作，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以及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档案人才培养、引进、

使用、激励机制，支持高等院校、职业学校设立档案相关专业，推动

档案学科建设。档案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档案人才队伍建

设，推动档案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和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建设。

档案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档案教育培训计划，定期组织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二、档案的管理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应当归档的材料，由机关、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内设机构收集齐全、规范整理，定期交本单位

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集中管理，任何内设机构和个人不得拒绝

归档或者据为己有。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明确

本单位的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经同级档案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

执行。

三、档案的开放和利用

国家档案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分期分批向社会开放档案，并通



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鼓励部门档案馆、

企业事业单位档案馆向社会开放档案。

单位和个人持有介绍信、身份证、护照等有效合法证件、证明，

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以及公民利用国家档案馆

保管的未开放的档案，应当经保管该档案的国家档案馆同意，必要时

国家档案馆应当征得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单位同意；利用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保管的尚未移交国家档案馆的档案，

应当经档案形成单位或者保管单位同意。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应当明确本单位档案利用的条件、范围、方式和程序，为档

案利用提供便利。

四、档案信息化建设

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推进数字档案室建设。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其他组织等建设数

字档案室。

电子档案的形成和管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有关安全、

保密的要求，确保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电子档案与传统

载体档案具有同等效力。对纳入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事项，有

关政务服务机构应当按照档案管理要求，对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电

子文件进行规范管理，及时以电子形式归档、移交。除法律、行政法

规另有规定外，不再以传统载体形式归档和移交。

国家档案馆应当将符合要求的档案数字资源接入全省统一的档案

数字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鼓励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及时将与企业、个人有关的档案接入共享服务平台提供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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